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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摊薄即期回报情况及公司采取措施的核查意见 

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南电”、“上市公司”或“公司”）

拟将其持有的中山市深中房地产投资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中置业”）75%

股权与中山市深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中开发”）75%股权转让

给深圳市欧富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欧富源科技”）。根据《国务院关于

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4]17 号）、《国务院办公

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办发

[2013]110 号）和《关于首发及再融资、重大资产重组摊薄即期回报有关事项

的指导意见》（证监会公告[2015]31 号）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证券”或“独立财务顾问”）作为上市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的独立财务顾问，就本次重大资产出售对公司即期回报

摊薄的影响及填补回报的措施进行了核查，核查情况如下： 

 

一、本次交易对当期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及每股收益的影响 

（一）本次重组不会摊薄公司2015年度每股收益 

根据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瑞华会计师”）出具

的深南电 2015 年度审计报告（瑞华审字[2016]48440003 号）和深南电 2015 年

度及 2016 年 1-6 月备考审阅报告（瑞华阅字[2016]48440001 号），经测算，本

次交易前后深南电 2015年的备考利润表数据比较如下：  

项目 
2015 年 12 月 31 日

/2015 年度（深南电） 

2015 年 12 月 31 日/2015 年度

（剔除拟出售资产后模拟） 

每股收益（元） 
基本 -1.05 -0.23 

稀释 -1.05 -0.23 

扣非后每股收益（元） 
基本 -1.22 -0.40 

稀释 -1.22 -0.40 

注：该备考报表假设本次重大资产出售在报告期初即已经完成。 

（二）重组完成当年公司每股收益相对上年度每股收益的变动 

对重组完成当年公司每股收益的测算假设如下： 

1、以下假设仅为测算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摊薄即期回报对公司主要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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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不代表公司对2016年经营情况及趋势的判断，亦不构成盈利预测。投

资者不应据此进行投资决策，投资者据此进行投资决策造成损失的，公司不承

担赔偿责任； 

2、假设公司于2016年12月中旬底完成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此假设仅用于分

析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摊薄即期回报对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不代表公司对

于业绩的预测，亦不构成对本次重大资产出售实际完成时间的判断）；  

3、假设宏观经济环境、证券行业情况没有发生重大不利变化，公司经营环

境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 

4、假设公司总股本没有发生变化； 

5、假设公司2016年度业绩营业收入为161,118.49万元、利润总额为

147,805.07万元，未考虑公司于2016年进行其他资产重组带来的业绩影响； 

6、假设公司2016年度非经常性损益为138,690.72万元； 

7、未考虑可能存在的分红情况。 

根据上述假设，本次重组完成当年2016年度公司每股收益相对2015年度的

变动测算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 年度 2016 年度预测值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63,462.37 128,721.12  

扣非后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73,761.50  -9,969.60  

每股收益（元） 
基本  -1.05  2.14  

稀释  -1.05  2.14  

扣非后每股收益（元）  

基本  -1.22  -0.17  

稀释  -1.22  -0.17  

根据上述表格对比，本次交易后，公司的每股收益大幅增加，盈利能力得

到改善。本次重大资产出售不会导致公司2016年每股收益的摊薄，不存在损害

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二、本次交易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深中置业与深中开发主营业务为房地产开发与销售，上市公司持有其各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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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股权。由于土地规划问题及相关历史原因，导致标的公司土地资产长期无法

盘活。目前仅有深中置业的53.82亩土地启动了开发建设，而深中开发的346.62

亩土地短期内不具备开发条件，公司及深中开发与中山市政府就该地块的收储

条件尚未达成一致。鉴于标的公司房地产开发业务进展缓慢，导致标的公司房

地产经营业绩持续严重亏损。2013年、2014年和2015年，深中置业净利润分别

为-1,016.64万元、-1,423.05万元和-1,130.68万元，深中开发净利润分别为-

5,142.56万元、-6,223.68万元和-9,147.34万元，给公司带来巨大资金压力，

并严重影响公司的经营业绩。 

本次交易旨在通过出售与上市公司主营业务不相关的房地产企业股权，实

现上市公司业务结构优化，减轻上市公司的资金压力，提高上市公司的资产质

量，为上市公司的持续经营奠定良好基础，维护上市公司和广大投资者的利益。 

三、公司根据自身经营特点制定的填补即期回报的具体措施 

（一）退出占用公司大量资金的房地产业务，增强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通过本次交易，公司将占用公司大量资金的房地产业务进行处置剥离，优

化上市公司产业结构，有利于上市公司改善资产质量和财务状况。公司将集中

资金、管理等优势进一步发展与主营业务相关的产业，继续积极寻求优质资源，

尽快实施战略转型计划，强化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为广大投资者创造价值。 

（二）加强公司内部管理和成本控制 

公司将进一步加强内部管理，提升经营管理效率，并进一步加强成本控制，

对发生在业务作业和管理环节中的各项经营、管理、财务费用，进行全面的事

前、事中、事后管控。 

（三）不断完善公司治理，为公司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公司已建立、健全了法人治理结构，规范运作，有较完善的股东大会、董

事会、监事会和管理层的独立运行机制，设置了与公司生产经营相适应的、能

充分独立运行的、高效精干的组织职能机构，并制定了相应的岗位职责，各职

能部门之间职责明确、相互制约。公司组织机构设置合理、运行有效，股东大

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管理层之间权责分明、相互制衡、运作良好，形成了一

套较为合理、完整、有效的公司治理与经营管理框架。公司将严格遵守《公司

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等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断完善治理结构，切实保护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

者权益，为公司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四）落实利润分配政策，优化投资回报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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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现行《公司章程》中关于利润分配政策尤其是现金分红的具体条件、

比例、分配形式和股票股利分配条件的规定，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落

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推进新股发行

体制改革的意见》、《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的要求。

公司将努力提升经营业绩，严格执行《公司章程》明确的利润分配政策，在公

司主营业务实现健康发展和经营业绩持续增长的过程中，给予投资者持续稳定

的合理回报。 

四、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承诺 

为防范即期回报被摊薄的风险，提高公司未来的回报能力，保障中小投资

者的利益，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如下： 

“（一）承诺忠实、勤勉地履行职责，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二）承诺不得无偿或以不公平条件向其他单位或者个人输送利益，也不

得采用其他方式损害公司利益； 

（三）承诺对本人职务消费行为进行约束； 

（四）承诺不得动用公司资产从事与本人履行职责无关的投资、消费活动； 

（五）承诺在自身职责和权限范围内，全力促使公司董事会或者提名与薪

酬委员会制定的薪酬制度与公司填补回报措施的执行情况相挂钩； 

（六）如果本公司拟实施股权激励，承诺在自身职责和权限范围内，全力

促使本公司拟公布的股权激励行权条件与本公司填补回报措施的执行情况相挂

钩。 

本人保证切实履行前述承诺，如有违反，给本公司造成损失的，本人将赔

偿本公司遭受的损失。” 

上述内容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作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独立财务顾问，招商证券对公司所预计的即期回

报摊薄情况的合理性、填补即期回报措施及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具的相

关承诺事项进行了核查，就上述事项是否符合《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资本市

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4]17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

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13]110 号）和《关

于首发及再融资、重大资产重组摊薄即期回报有关事项的指导意见》（证监会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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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2015]31号）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中关于保护中小投资者合法

权益的精神发表了核查意见。独立财务顾问认为：公司所预计的即期回报摊薄

情况合理，填补即期回报措施及相关承诺主体的承诺事项符合《国务院关于进

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4]17号）、《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办发

[2013]110号）和《关于首发及再融资、重大资产重组摊薄即期回报有关事项

的指导意见》（证监会公告[2015]31 号）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中

“引导和支持上市公司增强持续回报能力。上市公司应当完善公司治理，提高

盈利能力，主动积极回报投资者。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司再融资或

者并购重组摊薄即期回报的，应当承诺并兑现填补回报的具体措施”等相关规

定，有利于维护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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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摊薄即期回报情况及公司采取措施的核查意见》之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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